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02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酆亦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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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11月11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8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處有期徒

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

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公益團體、政府機關履行義務

勞務240小時確定在案。聲請意旨以受刑人於履行期間即民

國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與判決

所定之時數相差甚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

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語。惟：經原法院傳喚受刑人到庭

說明其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受刑人提出書狀並

於原審調查程序中到庭供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名未成年子

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義務勞務，

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較穩定，希

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見原審卷

第26、35至36頁)，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負

擔之意願。再，觀諸原審調閱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字

第377號、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之受刑人觀護卷宗，受刑

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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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小時義務勞務，然因聲請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因認受刑人

不適合而無法提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

機構財團法人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

人進行職業面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

日止，即1年2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

卷附之原執行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

（見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卷），是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

節難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又考量本案判決所諭知之

緩刑期間於116年7月13日始屆至，而受刑人於原審調查程序

中既已供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

無繼續履行本案負擔之意願，而檢察官日後亦得再依受刑人

履行情形，觀察受刑人是否確有故意不履行本案負擔之情

事，駁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

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本應按原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

致力履行相關負擔，不得有所託詞、藉口。受刑人未能於原

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完成相關緩刑條件負擔，不論其

主觀動機為何，都難謂情節不重大。倘若受刑人於判決確定

後僅需隨個人意念在履行期間內履行部分緩刑負擔，便可換

取法院認其違反緩刑負擔並非情節重大之有利認定，則無異

向民眾宣示只要在審理中騙取法院給予緩刑優惠，日後如何

隨己意履行部分條件，亦不會被撤銷緩刑之錯誤價值，架空

附條件緩刑制度本旨。本件受刑人於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提

供義務勞務之112年5月18日到113年7月13日止總計1年2月之

期間內，僅實際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率未達三成五，

益徵其違反負擔之情節已達重大，可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請求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

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

額；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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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

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緩刑宣告得否撤

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要件外，本條並採

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同條第1項

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此所謂違反第74條第

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

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

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

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考量受刑人

未履行條件情形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

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非謂受刑人一不履

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

四、查：受刑人因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

經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

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

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7月14日判決確定，

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決及法院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查。受刑人自判決確定之111年7月14日起至11

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有上開觀護資料在

卷可查。惟如前說明，所謂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

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

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

能而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

事而言，原審審酌上開情由，認受刑人所提書狀並到庭說明

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其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

名未成年子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

義務勞務，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

較穩定，希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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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第26、35至36頁)，認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

本案緩刑所命履行負擔之意願；並調閱上開觀護案卷資料，

受刑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

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係因抗告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無法提

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利

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行職業面

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即1年2

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之原執行

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111年度

執護勞字第98號卷），認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認已達

「情節重大」之程度，既有相關事證資料為佐，原裁定此部

分事實調查尚稱妥適。復考量原確定判決之緩刑期滿日為11

6年7月13日始屆滿(詳執聲卷內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

通知書所載)，受刑人於原審調查訊問時既稱願意完成義務

勞務之時數，則檢察官仍有適當之時間可以觀察並視其履行

狀況，判斷受刑人是否確無履行負擔之可能，屆時再向法院

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間仍屬充裕，因此駁回檢察官依刑法

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

本院認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命負擔之情形所在多有，原因多

端，自得妥適判斷其無法履行負擔之事由是否合理可信，視

其未能如期履行之原因是否有歸責性等節，按比例原則綜合

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難謂受刑人一

不履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經核其裁量權之行使於法並無不

合。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檢察官之聲請無理由而駁回聲請，其裁

量權之行使並無不當，亦無違背比例原則，抗告意旨所陳各

節均非可取，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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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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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公益團體、政府機關履行義務勞務240小時確定在案。聲請意旨以受刑人於履行期間即民國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與判決所定之時數相差甚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語。惟：經原法院傳喚受刑人到庭說明其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受刑人提出書狀並於原審調查程序中到庭供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名未成年子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義務勞務，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較穩定，希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見原審卷第26、35至36頁)，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負擔之意願。再，觀諸原審調閱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字第377號、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之受刑人觀護卷宗，受刑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然因聲請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因認受刑人不適合而無法提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行職業面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即1年2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之原執行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卷），是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又考量本案判決所諭知之緩刑期間於116年7月13日始屆至，而受刑人於原審調查程序中既已供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負擔之意願，而檢察官日後亦得再依受刑人履行情形，觀察受刑人是否確有故意不履行本案負擔之情事，駁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本應按原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致力履行相關負擔，不得有所託詞、藉口。受刑人未能於原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完成相關緩刑條件負擔，不論其主觀動機為何，都難謂情節不重大。倘若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僅需隨個人意念在履行期間內履行部分緩刑負擔，便可換取法院認其違反緩刑負擔並非情節重大之有利認定，則無異向民眾宣示只要在審理中騙取法院給予緩刑優惠，日後如何隨己意履行部分條件，亦不會被撤銷緩刑之錯誤價值，架空附條件緩刑制度本旨。本件受刑人於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提供義務勞務之112年5月18日到113年7月13日止總計1年2月之期間內，僅實際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率未達三成五，益徵其違反負擔之情節已達重大，可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請求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緩刑宣告得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要件外，本條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同條第1項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此所謂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考量受刑人未履行條件情形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非謂受刑人一不履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
四、查：受刑人因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7月14日判決確定，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受刑人自判決確定之111年7月14日起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有上開觀護資料在卷可查。惟如前說明，所謂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原審審酌上開情由，認受刑人所提書狀並到庭說明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其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名未成年子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義務勞務，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較穩定，希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見原審卷第26、35至36頁)，認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緩刑所命履行負擔之意願；並調閱上開觀護案卷資料，受刑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係因抗告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行職業面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即1年2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之原執行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卷），認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既有相關事證資料為佐，原裁定此部分事實調查尚稱妥適。復考量原確定判決之緩刑期滿日為116年7月13日始屆滿(詳執聲卷內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所載)，受刑人於原審調查訊問時既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則檢察官仍有適當之時間可以觀察並視其履行狀況，判斷受刑人是否確無履行負擔之可能，屆時再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間仍屬充裕，因此駁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本院認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命負擔之情形所在多有，原因多端，自得妥適判斷其無法履行負擔之事由是否合理可信，視其未能如期履行之原因是否有歸責性等節，按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難謂受刑人一不履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經核其裁量權之行使於法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檢察官之聲請無理由而駁回聲請，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不當，亦無違背比例原則，抗告意旨所陳各節均非可取，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02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酆亦媗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11月11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8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處有期徒刑2
    年，緩刑5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
    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公益團體、政府機關履行義務勞
    務240小時確定在案。聲請意旨以受刑人於履行期間即民國1
    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與判決所
    定之時數相差甚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
    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語。惟：經原法院傳喚受刑人到庭說
    明其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受刑人提出書狀並於
    原審調查程序中到庭供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名未成年子女
    ，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義務勞務，導
    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較穩定，希望
    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見原審卷第2
    6、35至36頁)，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負擔之
    意願。再，觀諸原審調閱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字第377
    號、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之受刑人觀護卷宗，受刑人雖
    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
    時義務勞務，然因聲請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因認受刑人不適
    合而無法提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
    行職業面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
    ，即1年2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
    之原執行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
    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卷），是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
    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又考量本案判決所諭知之緩刑
    期間於116年7月13日始屆至，而受刑人於原審調查程序中既
    已供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
    續履行本案負擔之意願，而檢察官日後亦得再依受刑人履行
    情形，觀察受刑人是否確有故意不履行本案負擔之情事，駁
    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
    刑之宣告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本應按原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
    致力履行相關負擔，不得有所託詞、藉口。受刑人未能於原
    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完成相關緩刑條件負擔，不論其
    主觀動機為何，都難謂情節不重大。倘若受刑人於判決確定
    後僅需隨個人意念在履行期間內履行部分緩刑負擔，便可換
    取法院認其違反緩刑負擔並非情節重大之有利認定，則無異
    向民眾宣示只要在審理中騙取法院給予緩刑優惠，日後如何
    隨己意履行部分條件，亦不會被撤銷緩刑之錯誤價值，架空
    附條件緩刑制度本旨。本件受刑人於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提
    供義務勞務之112年5月18日到113年7月13日止總計1年2月之
    期間內，僅實際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率未達三成五，
    益徵其違反負擔之情節已達重大，可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請求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
    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
    額；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
    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緩刑宣告得否撤銷
    ，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要件外，本條並採裁
    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同條第1項規
    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此所謂違反第74條第2
    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
    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
    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
    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考量受刑人未
    履行條件情形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
    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非謂受刑人一不履行
    即當然應撤銷緩刑。
四、查：受刑人因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
    經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
    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
    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7月14日判決確定，此
    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決及法院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查。受刑人自判決確定之111年7月14日起至113
    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有上開觀護資料在
    卷可查。惟如前說明，所謂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
    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
    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
    能而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
    事而言，原審審酌上開情由，認受刑人所提書狀並到庭說明
    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其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
    名未成年子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
    義務勞務，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
    較穩定，希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
    (見原審卷第26、35至36頁)，認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
    本案緩刑所命履行負擔之意願；並調閱上開觀護案卷資料，
    受刑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
    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係因抗告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無法提
    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利
    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行職業面談
    ，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即1年2月
    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之原執行機
    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111年度執
    護勞字第98號卷），認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認已達「情
    節重大」之程度，既有相關事證資料為佐，原裁定此部分事
    實調查尚稱妥適。復考量原確定判決之緩刑期滿日為116年7
    月13日始屆滿(詳執聲卷內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
    書所載)，受刑人於原審調查訊問時既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
    之時數，則檢察官仍有適當之時間可以觀察並視其履行狀況
    ，判斷受刑人是否確無履行負擔之可能，屆時再向法院聲請
    撤銷緩刑宣告，時間仍屬充裕，因此駁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
    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本院
    認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命負擔之情形所在多有，原因多端，
    自得妥適判斷其無法履行負擔之事由是否合理可信，視其未
    能如期履行之原因是否有歸責性等節，按比例原則綜合衡酌
    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難謂受刑人一不履
    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經核其裁量權之行使於法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檢察官之聲請無理由而駁回聲請，其裁
    量權之行使並無不當，亦無違背比例原則，抗告意旨所陳各
    節均非可取，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02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酆亦媗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公益團體、政府機關履行義務勞務240小時確定在案。聲請意旨以受刑人於履行期間即民國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與判決所定之時數相差甚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語。惟：經原法院傳喚受刑人到庭說明其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受刑人提出書狀並於原審調查程序中到庭供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名未成年子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義務勞務，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較穩定，希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見原審卷第26、35至36頁)，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負擔之意願。再，觀諸原審調閱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字第377號、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之受刑人觀護卷宗，受刑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然因聲請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因認受刑人不適合而無法提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行職業面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即1年2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之原執行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卷），是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又考量本案判決所諭知之緩刑期間於116年7月13日始屆至，而受刑人於原審調查程序中既已供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足見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負擔之意願，而檢察官日後亦得再依受刑人履行情形，觀察受刑人是否確有故意不履行本案負擔之情事，駁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本應按原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致力履行相關負擔，不得有所託詞、藉口。受刑人未能於原確定判決所命之履行期間內完成相關緩刑條件負擔，不論其主觀動機為何，都難謂情節不重大。倘若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僅需隨個人意念在履行期間內履行部分緩刑負擔，便可換取法院認其違反緩刑負擔並非情節重大之有利認定，則無異向民眾宣示只要在審理中騙取法院給予緩刑優惠，日後如何隨己意履行部分條件，亦不會被撤銷緩刑之錯誤價值，架空附條件緩刑制度本旨。本件受刑人於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提供義務勞務之112年5月18日到113年7月13日止總計1年2月之期間內，僅實際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率未達三成五，益徵其違反負擔之情節已達重大，可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請求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緩刑宣告得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要件外，本條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同條第1項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此所謂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考量受刑人未履行條件情形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依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非謂受刑人一不履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
四、查：受刑人因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7月14日判決確定，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號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受刑人自判決確定之111年7月14日起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有上開觀護資料在卷可查。惟如前說明，所謂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原審審酌上開情由，認受刑人所提書狀並到庭說明未於期限內完成本案負擔之原因，其稱：因為我單親撫養2名未成年子女，平日需要工作賺錢，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假日義務勞務，導致我不夠時間完成義務勞務時數，目前工作比較穩定，希望能延長履行期限，來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等語(見原審卷第26、35至36頁)，認受刑人並非完全無繼續履行本案緩刑所命履行負擔之意願；並調閱上開觀護案卷資料，受刑人雖於履行期間即111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止，僅履行76小時義務勞務，係因抗告人原安排之執行機構無法提供受刑人義務勞務之工作機會，另交由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利伯他茲交易基金會於112年5月12日安排受刑人進行職業面談，受刑人並自112年5月18日起自113年7月12日止，即1年2月之期間內，履行共計76小時之義務勞務，有卷附之原執行機構承辦人電子郵件、義務勞務工作日誌可佐（見111年度執護勞字第98號卷），認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難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既有相關事證資料為佐，原裁定此部分事實調查尚稱妥適。復考量原確定判決之緩刑期滿日為116年7月13日始屆滿(詳執聲卷內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所載)，受刑人於原審調查訊問時既稱願意完成義務勞務之時數，則檢察官仍有適當之時間可以觀察並視其履行狀況，判斷受刑人是否確無履行負擔之可能，屆時再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間仍屬充裕，因此駁回檢察官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上述緩刑之宣告等旨，本院認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命負擔之情形所在多有，原因多端，自得妥適判斷其無法履行負擔之事由是否合理可信，視其未能如期履行之原因是否有歸責性等節，按比例原則綜合衡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難謂受刑人一不履行即當然應撤銷緩刑。經核其裁量權之行使於法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檢察官之聲請無理由而駁回聲請，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不當，亦無違背比例原則，抗告意旨所陳各節均非可取，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